关于《连平县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管理办法》的制定说明

我局会同国有资产事务中心起草了《连平县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依据《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省政府令第277号）、《河源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河府〔2020〕63号）、《连平县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连府〔2021〕28号）文件要求，现就制定本《管理办法》作出说明如下：

文件制定背景说明

为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9号）、《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6〕6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国发〔2024〕2号）、《广东省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办法》（粤府〔2009〕13号）、《关于进一步完善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实施意见》（粤财工〔2015〕336号）和《河源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修订）》（河府〔2025〕11号）等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9号）
（三）《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6〕6号）

（四）《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国发〔2024〕2号）

（五）《广东省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办法》（粤府〔2009〕13号）

（六）《关于进一步完善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实施意见》（粤财工〔2015〕336号）

（七）《河源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修订）》（河府〔2025〕11号）

三、文件制定程序说明

本《管理办法》的制定遵循了民主、规范的制定程序，结合我县工作实际并向县有关部门进行了咨询，通过发放征求意见稿、召开座谈会和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等形式，听取了县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经过意见和建议的整理汇总，形成了本次修改后的《管理办法》。

主要内容说明

《管理办法》共有六章二十六条内容，主要围绕县级国有资金经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和绩效评价等方面内容作出规定。

关于定义及使用原则共计四条，主要围绕实施目的与意义，政策依据和使用原则等方面作出规定，《管理办法》第一条明确了政策依据和目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定义和执行的三个原则，《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适用范围，《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了由县财政指定县级国有资本收益专户。
（二）关于县级国有资金经营预算收支范围共计三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了县属企业上交县财政的国有资本收益的范围和比例，《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了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类型。
（三）关于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共计六条，《管理办法》第八条明确了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管部门以及预算单位，《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了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编制审批流程、《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了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测算原则，《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的编制程序，《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编制时间范围及下达县属预算单位及县属企业时间节点。

（四）关于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执行共计六条，包括了申报国有资本收益、规定县属预算单位的预算支出和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月报表等，《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了县属企业申报国有资本的五类收益及时间节点，《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了主管单位、县属预算单位审核县属企业申报的国有资本收益的时间节点，《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了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拨付流程，《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收入上缴途径，《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预算年度期间县属企业应每月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月报表，预算年度结束后编报本企业决算草案。

（五）关于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监督和绩效评价共计六条，《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各监管主体及职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县级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收益资金使用单位依法使用、管理资金，并依法接受县财政、国有资产监管、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对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绩效评价制度的建立进行说明，《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县属企业对预算编报的真实性负责。
（六）关于附则共计一条，《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主要为实施日期、有效期以及规定不一致时的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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